
项  目  支  出  绩  效  目  标  表

(2024年)

预算单位 民丰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

项目名称 民丰县2024年产业发展资金项目 项目负责人 屈浩南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 年度预算总额： 2435
其中：财政

拨款
0.00

其他资
金：

2435

项目总体目标

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实施本项目。项目实施内容：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发放企业补贴的880万
元，用于建设津和丝路驿站1座880万元，用于制作招商引资宣传片1个，PPT1个，制作宣传册
和购买伴手礼等120万元，用于开通津和直航项目补贴555万元。该项目的实施优化我县营商
环境，助力产业发展，促进稳岗就业。

一级指
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指标值设置

依据
上年完
成值

指标分值
权重

指标赋分规
则

佐证资
料

产出指
标

数量指标

建设津和丝路驿站数量 >=1个 计划标准 5
按照完成比
例赋分

工作资
料

补贴津和直航航班数 >=1个 计划标准 5
按照完成比
例赋分

工作资
料

制作招商引资宣传片数
量

>=1个 计划标准 10
按照完成比
例赋分

工作资
料

制作招商引资PPT数量 >=1个 计划标准 10
按照完成比
例赋分

工作资
料

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率 =100% 计划标准 5
按照完成比
例赋分

工作资
料

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=100% 计划标准 5
按照完成比
例赋分

工作资
料

成本指
标

经济成本
指标

补贴企业资金数 <=880万元 计划标准 5
按照完成比
例赋分

工作资
料,原始
凭证

建设津和丝路驿站资金
数

<=880万元 计划标准 5
按照完成比
例赋分

工作资
料,原始
凭证

招商引资活动费 <=120万元 计划标准 5
按照完成比
例赋分

工作资
料,原始
凭证

津和直航项目补贴资金
数

<=555万元 计划标准 5
按照完成比
例赋分

工作资
料,原始
凭证

效益指
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有效带动受益企业经济
增长

有效增长 计划标准 20
按评判等级
赋分

工作资
料

满意度
指标

满意度指
标

受益群众、企业满意度 >=95% 计划标准 10 满意度赋分
说明材
料


